
《电梯用钢丝绳》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起草过程等；

本项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由推荐性标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项目名称

为《电梯用钢丝绳》，由天津高盛钢丝绳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起草。计划

完成时间是 2024 年 3 月。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

计数据等）及理由；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梯制造国和使用国，目前在用电梯已超过 1000 万台，

每年新增电梯也在 100 万台左右。电梯钢丝绳是电梯上最重要的安全部件之一，

其质量好坏关乎着乘客和财产安全。据行业统计，我国目前钢丝绳生产厂家约

220 家，电梯钢丝绳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在电梯维保市场充斥着很多低质量

的钢丝绳，导致电梯钢丝绳短时间内出现断丝断股、甚至由于钢丝绳质量问题

导致电梯打滑、弹跳，限速器误动作等，降低了乘客的乘坐舒适感，甚至发生

困人等电梯事故，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制定电梯用钢丝绳强

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规范和统一钢丝绳的制造和检测基本标准，提高钢丝绳的

质量安全性和电梯乘坐舒适性。

在本项目修订过程中，遵循强制性国家标准坚持通用性的原则，制定各项

技术要求。同时也按照“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

订、不断完善”的原则，注重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

用推广相结合，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目标、统

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编写。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指标时，综合考虑生

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

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该文件遵循了国家钢丝绳标准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规范了电梯用钢丝绳



生产和检验等各个方面的技术要求，使得《电梯用钢丝绳》标准能够更好地满

足市场发展需求。

主要技术内容及理由：

1）本次标准修订结合了最新的 ISO4344:2022 电梯用钢丝绳国际标准相关

内容，对钢丝绳性能参数进行了统一规范，安全性更高。

2）结合市场应用实际情况纳入了常用的合成纤维芯（SFC）、聚合物涂层

钢芯（EPIWRC）和固体聚合物芯（SPC）悬挂钢丝绳多个新品种。

3）结合现场实际应用情况，对天然纤维芯润滑剂含量进行了调整；对合成

纤维芯含油率、股绳含油率按照使用用途进行了细化区分。

4）列出了电梯钢丝绳报废标准作为规范性目录，指导钢丝绳使用检查、更

换和报废，增加了使用安全性。

5）根据钢丝绳弯曲疲劳的实际应用条件，并结合疲劳试验数据，将拆股钢

丝扭转试验调整为弯曲疲劳试验，使之更合理更贴近使用条件。

6）对钢芯钢丝绳的直径偏差结合最终用户需求进行了分级调整，更有利于

电梯设计安全性。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

制定情况；

国内有关标准包括： GB/T 7588.1—2020《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1

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GB/T 7588.2—2020《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2 部分：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计算和检验》都是从原强标转化为推荐性标

准的。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

析；

相关国际标准包括：ISO 4344《电梯用钢丝绳 最低要求》

EN 12385-5《电梯用钢丝绳》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

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

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建议过渡期为半年，主要考虑为老旧产品退出市场，生产单位和用户单位

消化库存。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

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

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

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

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

（二）在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

（三）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商品或者销售失效、变质的商品的；

（四）伪造商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篡改生产日期，伪造或者冒

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

（五）销售的商品应当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或者伪造检验、检疫结果的；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特种设备安全

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

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安全实施监督管理。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销售、出租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

备的；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销售、交付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的，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许可证。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

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第十条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以及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制订并公布的安全技术规范(以下简称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生产活动。特种设备生产单

位对其生产的特种设备的安全性能和能效指标负责，不得生产不符合安全性能要求和能效指标

的特种设备，不得生产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的特种设备。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

第三十五条 被检查单位未按要求进行自查自纠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

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

一款，拒不执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的，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对外通报，因电梯用钢丝绳产品产能规划部门为国家发改委，产业政

策管理部分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产品质量管理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及生产企

业所在地省市监督管理部门，标准制修订应咨询以上部门意见。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GB/T 8903-2018.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标准涉及的产品为：电梯钢丝绳。

生产工艺：盘条表面处理、热处理、拉丝、捻股、合绳。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